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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pital VC Limited
首都創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以CNI VC Limite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0232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首都創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該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
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但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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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5 (49,358,393) (47,686,670)

其他收入 446,879 –

行政費用 (8,879,799) (16,452,249)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2,106,500) (1,875,500)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1 – 39,924

營運虧損 (59,897,813) (65,974,495)

融資成本 (1,042,245) (464,505)

除稅前虧損 7 (60,940,058) (66,439,000)

所得稅 8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60,940,058) (66,439,000)

除稅後之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 

全面虧損總額 (60,940,058) (66,439,000)

股息 9 – –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10 2.21 2.41

－攤薄 2.2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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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1 – 26,10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12 14,768,320 14,768,320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資產投資 13 107,487,492 84,446,250

122,255,812 99,240,670

流動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12 177,921,262 227,028,786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資產投資 13 82,404,620 83,228,2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21,295,799 140,464,7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251,842 26,045,002

393,873,523 476,766,772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7,836,537 28,881,086

流動資產淨值 366,036,986 447,885,686

資產淨值 488,292,798 547,126,3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68,872,062 68,872,062

儲備 419,420,736 478,254,294

488,292,798 547,126,356

每股資產淨值 16 0.1772 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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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首都創投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新世界大廈1期23樓2302室。本公司
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除另有訂明者外，此等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

2.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八╱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3. 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與其營運有關並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開始之會計
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不引致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年度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及已呈報
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不可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其營運業績
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4. 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

於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作出之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
因素之主要來源，均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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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

收益指本期間投資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
之財務資產淨收益以及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詳情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淨額 (57,769,788) (39,799,73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淨額 (2,318,736) (18,282,881)

投資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70,369 73,981

其他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1,987,732 2,782,727

銀行及債券利息收入 8,672,030 7,539,236

(49,358,393) (47,686,670)

6. 分部資料

本集團識別經營分部，並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就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之資源分配作決定及
檢討該等組成部分之表現審閱之定期報告編製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本集團已識別以下經營及可申報分部。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證券之投資

可供出售投資 – 於非上市證券之投資

廠房及設備、可收回稅項、應計費用、計息借貸及若干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並無分配至分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投資

非上市債券
投資

上市證券
投資

非上市證券 未分配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益 9,117,630 (60,018,155) 1,987,732 1,279 (48,911,514)

行政費用 – – – (8,879,799) (8,879,799)

分部業績 9,117,630 (60,018,155) 1,987,732 (8,878,520) (57,79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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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投資

非上市債券
投資

上市證券
投資

非上市證券 未分配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益 6,826,539 (57,319,693) 2,782,727 (1,811,819) (49,522,246)

行政費用 – – – (16,452,249) (16,452,249)

分部業績 6,826,539 (57,319,693) 2,782,727 (18,264,068) (65,974,495)

7. 除稅前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以股份為基準之 

付款） 4,437,867 4,072,236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6,100 4,575,753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72,600 72,600

利息費用 1,042,245 464,505

8. 所得稅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約929,542,000港元可用作抵銷未來
溢利。未確認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並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60,940,058港元（二零
一九年：66,439,000港元）計算。

上述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分別按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54,882,496股（二
零一九年：2,754,882,496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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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代價總額260,000港元出售兩輛汽車。
該兩輛汽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總值為220,076港元。

於本期間內，所有廠房及設備已悉數折舊。

12.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公允值
非上市股本證券 14,768,320 14,768,320

上市股本證券
－香港上市（除停牌股票外） 177,921,262 227,028,786

－於香港上市之停牌股票 – –

192,689,582 241,797,106

分析為：
流動資產 177,921,262 227,028,786

非流動資產 14,768,320 14,768,320

192,689,582 241,797,106

13.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資產投資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資產投資 189,892,112 167,674,481

減：非流動資產 (107,487,492) (84,446,250)

計入流動資產 82,404,620 83,22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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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持有之主要債券詳情如下：

名稱 附註 註冊成立地點 收購成本 推算利息
預期

信貸虧損
公允值╱
賬面值 期限 年票息率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皓文控股有限公司
（「皓文」）

(i) 開曼群島 30,000,000 682,000 (2,291,231) 28,390,769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11%

金徽香港有限公司
（「金徽」）

(ii) 香港 54,000,000 2,376,000 (2,362,149) 54,013,851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
8%

金徽 (ii) 香港 20,000,000 708,333 (847,870) 19,860,463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8.5%

雋泰控股有限公司
（「雋泰」）

(iii) 百慕達 30,000,000 1,405,479 (5,000,000) 26,405,479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10%

附註：

(i) 皓文是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放貸及電子零部件加工及貿易。
其於香港聯交所GEM上市（股份代號：8019）。協議並無有關提前贖回權之條文。於截
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自皓文發行之債券收取票息3,300,000港元。

(ii) 金徽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放貸業務。其為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於
香港聯交所GEM上市（股份代號：8021））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協議之條款及於若干
條件規限下，本集團及金徽均有如下提前贖回權：

本集團可要求按100%之未償還本金額及50%之未償還票息提前贖回債券。

金徽可按有關債券之總額的100%連同截至提前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利息付款提前贖
回債券。附加1%連同未償還本金及票息將授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概無自金徽發行之債券收取票息。

(iii) 雋泰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醫療設備及塑膠模具
產品、提供建造服務、放貸及證券投資。其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630）。
協議並無有關提前贖回權之條文。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自雋泰發
行之債券收取票息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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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預付款項及按金 736,238 218,370

應收孖展款項 (a) 12,057,667 8,032,207

出售非上市投資之應收款項 (b) 108,501,894 132,214,176

121,295,799 140,464,753

於報告期末，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附註：

(a)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投資所產生之應收孖展款項乃按年利率介乎0.000

厘至0.010厘（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0.001厘至0.125厘）計息。

(b) 結餘按以下買方應收之款項呈列：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星輝投資有限公司 8,718,334 8,502,084

Uni-Ven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18,978,449 29,978,449

Kenservon Profits Inc.之34%權益 2,300,225 5,160,225

Kendervon Profits Inc.之66%權益 73,670,757 79,039,275

其他 4,834,129 9,534,143

108,501,894 132,214,176

15. 股本

每股面值0.025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面值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8,000,000,000 2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2,754,882,496 68,87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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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488,292,798港元（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547,126,356港元）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已
發行普通股數目2,754,882,496股（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2,754,882,496股每股面值0.025港
元之普通股）計算。

17. 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

(a) 本期間，與關連人士及關連方進行之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CES」）
已付投資管理費 （附註） 300,000 300,000

附註：

CES為本公司之投資管理人，並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第14A.08條被視為一名關連人士。
根據本公司與CES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投資管理協議（「CES協
議」），CES同意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向本公司提供投資管理服務（不包括一般行
政服務）。根據CES協議條款，每月投資顧問費為50,000港元。

(b)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本期間，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福利（包括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2,103,317 1,943,136

18.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抵押其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161,582,950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208,629,447港元），以獲得受規管證券交易商之保證金融資信貸。

1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作重列，以符合當期的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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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負營業額約
49,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47,7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約為60,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66,400,000港元）。本集團營業額概無重大變動
及本集團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本期間實施的有力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上市證券投資之虧損淨額約60,000,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58,000,000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其非上市股本投資。有關債券投資，本集團已自
兩間上市公司及一間非上市公司收購債券，本金額合共51,700,000港元。該兩間上
市公司發行之債券為期三年，票息率分別為8.5%及9.0%，非上市公司發行之債券
為期三年，票息率為12%。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資產淨值」）約為488,3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547,100,000港元），於本期間減少約10.7%。本公司
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1772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0.1986港元），於本期間
減少約10.8%。資產淨值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約
60,900,000港元。

業務回顧與展望

於二零二零年，由於COVID-19的爆發，全球投資市場經歷二零零八年雷曼兄弟破
產以來最大的危機。於兩個月內，恆生指數由二零二零年一月的峰值29,056點急劇
下跌至二零二零年三月最低值21,696點。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均已採
取封鎖及隔離政策，業務活動受到重大影響。由於市場氣氛低靡，本集團之上市證
券表現並不理想。本集團的上市投資繼續出現虧損，並於本期間錄得相應虧損約
60,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57,300,000港元相比虧損有所增加。

就非上市投資而言，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收購三隻債券。有關三隻債券之條款已載
列於上文標題「財務摘要」項下。於本期間錄得債券票息約8,700,000港元。

展望將來，隨著COVID-19帶來的不确定性及中美貿易戰重啟的可能性，於本年度
餘下時間，全球投資將面臨挑戰。然而，美聯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推出的「無限量
化寬鬆措施」將為投資者提供投資的良機。因此，董事將繼續採取審慎措施以管理
本集團之投資組合。



12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產押記、資產負債比率、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已輕微減弱。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銀行結餘減少至約12,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約26,000,000港
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流動比率（定義為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維持
於14.1之穩健水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16.5）。儘管如此，董事會相信，本集
團擁有足夠資源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負債總額╱資產總值）維持低水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4%；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5.0%），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上市證券為177,900,000港元，其中約
161,600,000港元作為應付孖展款項約23,200,000港元之抵押品。

重大投資

本集團投資的公允值超過其資產總值5%之投資被認為重大投資。如綜合財務報表
附註13所詳述，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重大投資為若干債券投資，
下文載列有關該等投資的進一步詳情：

皓文控股有限公司（「皓文」）

皓文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皓文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放
債以及電子零部件生產貿易。其於聯交所GEM上市（股份代號：8019）。根據
皓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其資產淨值約為人
民幣348,700,000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289,200,000元及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
57,800,000元。鑒於皓文穩健的流動資產及負債有限，本公司認為皓文有充足財務
資源滿足其持續經營，皓文向本集團發行之債券概無違約趨勢。

金徽香港有限公司（「金徽」）

金徽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放貸業務。其為債券擔保人滙
隆控股有限公司（於聯交所GEM上市（股份代號：8021））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
滙隆二零一九╱二零年年度之中期報告，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其資產淨
值約為621,800,000港元，及其負債總額僅約為181,200,000港元。因此，本公司認為
金徽發行之債券概無違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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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泰控股有限公司（「雋泰」）

雋泰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i)製造及銷售醫療設備產品；
(ii)製造及銷售塑膠模具產品；(iii)提供樓宇建造、樓宇維修及改善工程、項目管理、
裝修及裝飾工程方面之建造服務；(iv)提供放貸；及 (v)證券投資。其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股份代號：630）。根據雋泰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
告，其資產淨值約為106,300,000港元，其流動資產及負債總額分別為約187,200,000

港元及約86,500,000港元。計入流動資產之約187,200,000港元大部分為流動性質之
資產，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12,300,000港元、上市股票投資約14,300,000港元、貿
易應收款項約7,500,000港元及應收貸款約132,700,000港元，共計166,800,000港元。
該等流動資產可完全抵銷雋泰之負債總額約86,500,000港元。因此，本公司認為雋
泰有充足營運資金滿足其持續經營，概無跡象表明雋泰發行之債券將出現違約。

分部資料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投資分部（主要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投資）概
無重大變動。

外匯變動

本集團主要因其於位於中國公司之投資而承受外幣風險，該等投資均以內部資源
撥付。為減輕幣值波動可能產生之影響，本集團密切監察其外幣風險，在有需要時
將使用合適對沖工具對沖重大外幣風險。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訂立任何外幣對沖
合約。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平倉外幣對沖合約（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無）。

涉及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涉及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3名僱員（不包括本公司董事）。員工總成
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200,000港元。彼等在本集團擔任文職、研究、業務發展
及行政等職務。本集團薪酬政策符合現行市場慣例，員工之薪酬按個別僱員之表
現及經驗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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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資本活動。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本公司的股本維持不變，包括2,754,882,496股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已發行
股本。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孖展款項約23,200,000港元按年利率介乎8

厘至15.25厘（二零一九年：8厘至11厘）計息，計入其他應付款項。應付孖展款項乃
以港元計值，由本集團之上市投資作抵押及須於要求時償還並由本公司代表附屬
公司作出擔保。鑒於與本集團上市證券約177,900,000港元相比，該等以港元計值之
應付孖展款項屬微不足道，本公司認為其債項及債務的貨幣及利率風險為可控制。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及其預期未來年度之資金來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直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有關重
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具體計劃。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除向陳昌義先生及孔凡鵬先生授出之購股權外（如
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所詳述），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
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
記在該條所述的登記冊內的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已
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須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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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已採納新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全權酌情邀
請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僱員（全職或兼職）、董事、諮詢人或顧問、或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主要股東、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分銷商、承包商、
供應商、代理、客戶、商業夥伴或服務供應商，或由屬於上述任何類別人士或多名
人士全資擁有的任何公司認購本公司股份，最高數目為上述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之
已發行股份之10%。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三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根據該計劃向本公司若干董事及
僱員（「承授人」）授出合共220,00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惟須待承授人接納後
方可作實。購股權將令承授人可認購合共220,000,000股新股份，佔本公司於授出日
期之已發行股本約8.0%。購股權之有效期為於授出日期起計兩年及購股權之行使
價為每股股份0.025港元。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值為2,106,500港元。自此，本集團直
至本公告日期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新購股權。因此，55,488,249份購股權
仍未授出，相當於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約2.0%。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購股權概無獲行使。

根據該計劃授予承授人之購股權詳情及於本期間內有關持有變動如下：

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期限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一日
所持購

股權數目

本期間內
授出之

購股權數目

本期間內
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本期間內
註銷╱
失效之

購股權數目

於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所持

購股權數目

董事
孔凡鵬先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0.037港元 自授出日期起一年 27,500,000 – – (27,500,000) –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三日 0.025港元 自授出日期起兩年 – 27,500,000 – – 27,500,000

陳昌義先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0.037港元 自授出日期起一年 27,500,000 – – (27,500,000) –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三日 0.025港元 自授出日期起两年 – 27,500,000 – – 27,500,000

僱員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0.037港元 自授出日期起一年 110,000,000 – – (110,000,000) –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三日 0.025港元 自授出日期起两年 – 165,000,000 – – 165,000,000

總計 165,000,000 220,000,000 – (165,000,000) 2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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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值為2,106,500港元，乃使用二項式購股權定價模式根據以下
假設計算：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0.025港元
購股權之性質： 認購
無風險利率： 1.457%

購股權之預期年期： 2年
預期股息收益率： 0%

預期波幅： 77.125%

預期波幅乃以本公司股價之過往波動為基準。預期股息以過往股息為基準。主觀
輸入數據假設如有變動，可能對估計公允值構成重大影響。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授出購股權，且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
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尚未行使購股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偉健先生、
李明正先生及黎歡彥女士）組成，並已制訂符合規定之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
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
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有關於本期間內是否有任何不遵守標
準守則之情況，彼等均確認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常則

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之守
則條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企管守則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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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必須分開及不能由同一人出
任。本公司之決策乃由執行董事共同作出。董事會認為此安排能讓本公司迅速作
出決定並付諸實行，並可有效率和有效地達到本公司之目標，以適應不斷改變之
環境。董事會同時相信本公司已擁有堅實企業管治架構以確保能有效地監管管理層。

企管守則條文第A.4.1條要求，非執行董事應以指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現時
所有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但彼等須根據本公
司章程細則輪席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符合本守則條文之目的。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 

陳昌義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執行董事孔凡鵬先生及陳昌義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明正先生、黎歡彥女士及張偉健先生。


